
澎湖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居家服務實施計畫

1、 依據：

1、 老人福利法第17條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

2、 長期照顧服務法。

3、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4、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5、 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財

務處理暨獎助項目及基準。

6、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

2、 目的：

1、 協助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得以在家中獲得適當照顧，以維護老

人及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並促進老人在地老化。

2、 提供專業服務，以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

3、 結合民間與社區資源共同推動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4、 促進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提供民眾就業機會。

3、 服務對象：

1、 長照服務請領資格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含）以上者，

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65歲以上老人。

(2)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3) 55-64歲原住民。

(4)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2、 請領居家服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給付：

(1) 接受機構收容安置。

(2) 已僱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個案

(使用勞動部「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服務」除

外)。

(3) 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

4、 居家服務提供者特約資格：

1、 居家長照機構。

2、 設有居家式服務之綜合長照機構。

5、 給付及支付標準：

長照需

要等級

照顧專業服務(月)適用B、C碼

給付額度 民眾部分負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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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收入 中低收入戶 一般戶

第2級 10,020 0% 5% 16%

第 3級 15,460

第 4級 18,580

第 5級 24,100

第 6級 28,070

第 7級 32,090

第 8級 36,180

註 1：同時使用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及家庭托顧者，照顧服

務費補助併計不得超過最高補助上限。

註2：照顧服務費超過政府補助上限之金額，由民眾自行負擔。

註3：支付標準若有異動依衛生福利部公告為準。

6、 申請程序：

申請人向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簡稱長照中心）及 A單

位提出申請，經長照中心照顧管理專員進行失能評估，符合資

格條件者核以補助額度，並由居家服務長照機構提供服務。

7、 服務項目：

1、 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食、服

藥、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散步、運動、協助使

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及其他服務。

2、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家務服務：含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居

家環境改善、家務與文書服務、餐飲服務、陪同參加各式活動、

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須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關（構）、

老人營養餐食送餐服務及其他相關之居家服務。

8、 服務提供單位：

機構名稱 連絡人 地址 電話

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

會附設澎湖縣私立照協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李亦真 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7-1號 9274927#204

千樂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澎湖

縣私立千賀居家長照機構

羅承妤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 2 之 51

號

9217895

社團法人澎湖縣社會扶助關

懷協會附設澎湖縣私立扶助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陳映羽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林森路

103號

921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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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私立家安心居家長照

機構

陳秀滿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

175號 2樓

9210351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

附設澎湖縣私立惠民居家長

照機構

童莉芳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光榮街 93

號 2樓

9271120

澎湖縣私立芳悅居家長照機

構

陳淑芬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文前街 81

號 1樓

9221910

澎湖縣全人關懷保健協會附

設澎湖縣私立全人居家長照

機構

林姿妤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西衛8之

2號 1樓

9268805

台灣康復促進協會附設澎湖

縣私立菊光居家長照機構

涂雅鈴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 19鄰成

功街 2-6號 1樓

9271662

9、 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

1、 設施：

(1) 應有辦公空間及個案紀錄放置設施。

(2) 得視業務需要設會議室、諮詢室或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

設施。

2、 人員：

(1) 應置照顧服務員，服務人數每六十人應置居家服務督導員

未滿六十人者，以六十人計。居家服務督導員應為專任。

(2) 業務負責人具居家服務督導員資格者，得以居家服務督導

員身分與各該人力合併計算。

(3) 得視業務需要，置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10、 服務提供單位之工作職責及應盡義務：

1、 確保居家服務個案品質，應與案主簽訂服務契約，內容應至

少包括乙方之聯絡電話地址、服務區域、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服務提供方式、轉介過程、服務人員、申訴管道、收費標準，並

說明服務內容、流程、準則與督導方式，明訂雙方責任及義務，

並能維護案主權益，適度予以轉介及追蹤。

2、 照顧服務員之服務對象為其配偶、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者，不

得支領居家服務費。

3、 保密原則：服務提供者對個案資料有保密之義務，非經個案

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或機關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 3 人或對外

公開。

4、 製作個案紀錄。

5、 接受地方政府監督及輔導，並依規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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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餘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相關規定辦理。

11、 經費來源：本府預算及申請中央補助經費支應。

12、 以上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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